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公安局

盐池县公安局2021年新增采购道路交通设施项目资金绩效自评报告
县局：
根据《关于开展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我局对2021年实施的“盐池县公安局2021年道路交通设施经费项目”（以下简称“该项目”）进行了绩效自评，现将自评结果报告如下：
1、 项目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盐池县公安局2021年道路交通设施经费项目总体绩效目标是通过项目实施，进一步强化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，营造了我县安全、文明、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。具体见下表：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安装信号灯、测速卡口、电子警察各1处
	650000

	
	质量指标
	使道路上的车辆与行人有序通行，实现对道路上的车辆实施检测。
	100%

	
	时效指标
	采购道路交通设施期间
	2021年/全年

	
	成本指标
	采购道路交通设施资金
	650000
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不断增强群众交通安全意识
	效果显著
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预防道路交通事故，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
	100%
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保障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，提升全县人民安全幸福感
	100%

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、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
该项目预算资金650000元，截止目前项目资金全部到位，到位率100%。
2、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
该项目实际完成投资59.4万元，完成预算的91%，截止目前拨付各项资金59.4万元，资金拨付率100%。
3、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
     对该项目资金我局能做到专款专用，严格执行有关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，会计核算真实完整，项目资金支出和预算用途相符，资金拨付程序规范，定期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，确保项目资金安全、有效。
(2）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1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该项目于2021年3月开始实施，截止5月资金全部支付完成。产出指标完成情况见下表：
指标值与实际完成值对比表
	一级
指标
	二级
指标
	三级
指标
	指标值
	实际完
成值
	实际、预算
对比情况

	产出
指标
	数量指标
	安装信号灯、测速卡口、电子警察各1处
	650000元
	安装信号灯、测速卡口、电子警察各1处
	完成率100%

	
	质量指标
	使道路上的车辆与行人有序通行，实现对道路上的车辆实施检测。
	100%
	100%
	完成率100%

	
	时效指标
	采购道路交通设施期间
	2021年/全年
	2021年/全年
	完成率100%

	
	成本指标
	采购道路交通设施资金
	650000元
	594150元
	完成率100%


2、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通过安装信号灯、测速卡口、电子警察等交通安全设施，进一步加强城区交通管理，优化道路通行环境，预防和减少道路拥堵及事故发生。
3、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[bookmark: _Toc680]城区道路通行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，全县国省道路车辆行驶速度明显降低，有效预防了道路交通事故发生，群众满意度大幅提升。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(一)我局将2021年度道路交通设施经费的绩效评价报告和结果作为2022年改进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依据，提高预算编制质量。
（二）我单位将按财政部门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价情况予以公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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